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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师范学院文件 

 
 
  

玉师院〔2021〕13 号                                                                                                                                                                                                          
 
 
 
 

关于印发《玉溪师范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现将《玉溪师范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玉溪师范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玉溪师范学院 

2021 年 3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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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玉溪师范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根据《云南省高等学校学分制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分制学费，包括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专

业学费是指对不同专业收取的年度学费；学分学费是指以专业基

本毕业学分为计算基础收取的学费。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玉溪师范学院全日制本科和专升本学生。 

第二章 学分制学费标准 

第四条 学分制学费的标准，按照学生在标准学制内完成学

业所缴纳的学分学费与专业学费之和不超过物价部门规定的学

年制学费总额进行计算。   

第五条 学分制学费的计算办法 

学分制学费总额=每学年专业学费标准×标准学制年限+人

才培养方案规定应修课程总学分数×每学分学费标准 

年度专业学费=(学年制学费总额-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应修课

程总学分数×每学分学费标准)÷标准学制年限 

    学分学费按修读课程的学分计收，每学分学费为 70 元，其

中，免修免考课程不缴纳学分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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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如果学生选修课程总学分数大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

应修课程总学分数，超学分部分按照每学分学费 70元据实收取。 

第三章 学费结算 

第七条 专业学费按学年收取，于每年 9月 10日前缴纳，缴

纳后方可注册；学分学费按学期收取，学生选课并试听两周后，

在第三周确认所选课程并完成结算。 

第八条 因家庭经济确有困难不能按时缴纳学分制学费的学

生，可以申请缓交，缓交学分制学费必须由学生本人申请，经学

生所在学院初审、学生处审核同意后，方可注册和选课。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经学生所在学院、学生处审核确

认后，方可注册和选课。待助学贷款下达后，由财务处按相关规

定直接扣缴。 

第九条 学生在校期间转专业的，按照转入专业的学费标准

缴纳专业学费。转专业补修课程的，缴纳补修课程学分学费。 

第十条 学生申请修读本科双学位、第二学位的，按实际修

读课程缴纳学分学费；收取的学分学费总额不得超过就读该专业

当年入学新生正常完成学业所缴纳学费总额的三分之二。 

第十一条 学生申请辅修第二专业的，按实际修读课程缴纳

学分学费；收取的学分学费总额不超过就读该专业当年入学新生

正常完成学业所缴纳学费总额的二分之一。 

第十二条 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有一次免费补考机会，补考后

仍不及格的，需要重修该课程或重新选择其他课程。学生重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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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按照实际重修学分缴纳学分学费，重新选择其他课程的按照

所选课程缴纳学分学费。 

第十三条 学生在标准学制年限内修满学分提前毕业的，按

实际学习时间结算专业学费，学分学费据实收取；学生申请延长

学习年限的，只收取修读课程的学分学费；结业离校后在弹性学

制年限内申请返校重修课程的，只收取重修课程的学分学费。 

第十四条 学生因故休学、保留学籍的，根据实际学习时间

按月结算专业学费，学分学费据实收取。学生复学后，按照就读

年级学分制学费标准缴纳专业学费。 

第十五条 学生因故终止学业的，根据实际学习时间结算专

业学费，按实际修读学分结算学分学费。新生在报到期间因故退

学的，退还已缴纳的全部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 

第十六条 学生毕业、结业、肄业离校时，应当结清专业学

费和所修读课程学分学费，方能办理离校手续。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按照“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

自 2021 级全日制本科生和专升本学生入校起开始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玉溪师范学院学分制学费计算（202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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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玉溪师范学院学分制学费计算（2021 级） 

序

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标

准 学

分 

专业学费

标准 
学分学费标

准（元/学

分） 
（元/

生.年） 

（元/生/

年） 

1 040106 学前教育 3400 155 687.5 70 

2 040107 小学教育 3400 155 687.5 70 

3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4500 160 1700 70 

4 071202 应用统计学 4500 160 1700 70 

5 070201 物理学 4500 167 1577.5 70 

6 0807 

电子信息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自动化） 

4500 170 1525 70 

7 130401 美术学 8500 165 5612.5 70 

8 1305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

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10000 160 7200 70 

9 020307T 经济与金融 4000 160 1200 70 

10 1202 
工商管理类（含会计学、财务管

理、工商管理、旅游管理） 
4000 160 1200 70 

11 040201 体育教育 3400 160 600 70 

12 040203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3400 160 600 70 

13 040206T 运动康复 4500 160 1700 70 

14 050201 英语 3400 155 687.5 70 

15 050220 泰语 3400 165 512.5 70 

16 050216 缅甸语 3400 150 775 70 

17 050101 汉语言文学 3400 155 687.5 70 

18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3400 155 687.5 70 

19 050301 新闻学 3400 160 600 70 

20 130202 音乐学 8500 150 5875 70 

21 130205 舞蹈学 10000 160 7200 70 

22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4000 150 1375 70 

23 030101K 法学 4000 165 1112.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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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030302 社会工作 4000 162 1165 70 

25 070301 化学 4500 160 1700 70 

26 071001 生物科学 4500 160 1700 70 

27 070302 应用化学 4500 160 1700 70 

28 090109T 应用生物科学 4500 160 1700 70 

29 082504 环境生态工程 4500 168 1560 70 

30 090101 农学 4500 160 1700 70 

31 070501 地理科学 4500 160 1700 70 

32 070502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4500 160 1700 70 

33 07050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4500 160 1700 70 

34 120404 土地资源管理 4000 160 1200 70 

35 130208TK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10000 160 72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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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师范学院办公室                       2021年 3月 10日印发 

 

 

 

 

 

 

 

 

 

 

 

 

 

 

 

 

 

 

 

 

 

 


